附件4

区内跨镇（街道）增援力量组成与调动

一、原则
（1）以地方森林消防救援半专业队伍为主，村级义务扑火队为辅；
（2）以就近增援为主，远距离增援为辅；
（3）以从低火险区调集为主，高火险区调集为辅。
二、跨区支援力量组成
[bookmark: _GoBack]当火灾扑救达到Ⅳ级响应，火灾发生地其他邻近地区森林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增援力量，接受区指挥部调度，可视当时各地火险程度和火灾发生情况，调整增援梯队顺序。增援梯队顺序为仙桥街道、砲台镇、地都镇、登岗镇、东阳街道、梅云街道、东升街道、东兴街道。
